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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潘中杰”问：用贪贿所得购买理财产品是否构成自洗钱？

答：在贪污贿赂犯罪中，除自行藏匿外，将犯罪所得存放至他人

账户，或者以他人名义购买固定收益类、权益类、商品及金融衍生品

类等理财产品以期获得非法利益增值的行为，实践中并不少见。由于

理财产品品种繁多，分类及范围界定方式不尽相同，且涉及到定期存

款、基金、国库券、债券等各种形式，相关购买行为是否构成洗钱犯

罪存在一些争议，如何精准把握自洗钱犯罪的适用范围值得探析。

根据《刑法修正案（十一）》规定，评价自洗钱犯罪必须以行为

人上游犯罪的构成为前提，界定将贪污贿赂所得购买理财产品是否构

成自洗钱犯罪，前提是这些所得是贪污贿赂犯罪所得，如果不是犯罪

所得而仅是违纪所得或违法所得，那么相应购买行为就不能认定为自

洗钱。在此基础上，再立足“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

性质”的本质以及购买理财产品的具体行为，围绕侵犯法益情况及犯

罪构成要件来判断。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照剖析。

一是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的关系。对犯罪所得的处置主要有两种

类型，一种是不改变物理属性和形态转移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行为，

比如占有、使用、窝藏、存储于本人或他人账户等行为。这种处置只

存在量的变化，是一种自然延续，理论上属于不可罚的事后行为。另

一种则是通过金融机构或者特定非金融机构予以转移、掩饰、隐瞒，



让非法财产的来源变得模糊，让其性质发生诸如从财产到股权、债权

变化等，这种处置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有谋求将赃款“漂白”的

故意，则应认定属于洗钱行为。

二是静态存储与动态转移的关系。洗钱行为一般包括放置、离析、

融合三个阶段，要达到洗钱目的往往需要出现多层次、多账户或多类

型的动态转移，而不是静态存储。倘若购买定期存款之类的理财产品，

赃款一直在固定账户上，对金融管理秩序破坏有限、对司法机关侦查

也难以造成实质影响，未构成对有关法益的侵害，故此类购买行为不

宜认定为洗钱。反之，倘若购买基金、债券等理财产品，通过购买、

赎回等行为实现了在不同账户间的转移，将赃款资金流向了金融市

场，并通过混合、收益、流转方式返回，完成了“清洗”，在此过程

中侵犯了金融管理秩序，意图逃避司法机关侦查，就应认定为洗钱。

三是消极处分与积极处理的关系。洗钱犯罪是故意犯罪，“掩饰、

隐瞒”本身就是主动、积极行为，洗钱行为的特征应当是积极运作，

助推钱款性质发生变化。因此，对于将钱放置在固定账户上，或者在

购买长期保本保息的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后长期不动，不宜认定为洗

钱行为。

当然，利用贪贿犯罪所得购买理财产品往往是一个动态的、长期

的过程，这三种关系并非完全静止不变，应区分情况进行认定。比如

某国有企业总经理甲在 2013 年通过虚构交易等方式套取公款 200 万

元后，将钱投至某投资公司进行投资理财。在 2018 年 7月期满之后，

甲将本金和收益 300 余万元存入其亲属账户，存放数月之后甲为了增



值，又将账户赃款用于购买某期富货币基金、现金添利某基金等理财

产品直至案发。

本案中，甲利用贪贿犯罪所得购买理财产品既有消极的、静态存

储的量变，也有积极的、动态移动的质变，必须区分对待，才能做到

精准处置。甲在 2018 年 7 月后，将本金和收益 300 余万元放入亲属

账户，在没有流转的存放期间，不属于自洗钱行为。而之前 2013 年

将赃款投至投资公司，以及之后将赃款用于购买某期富货币基金、现

金添利某基金等理财产品，其将赃款资金流向了金融市场，通过收益

回收、赎回等方式，完成了“清洗”，属于自洗钱行为。但由于将自

洗钱入罪的《刑法修正案（十一）》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根

据罪刑法定原则，甲在 2021 年 3 月 1 日前的投资理财行为，当时的

法律尚未规定为自洗钱犯罪，虽然有自洗钱行为，但不能认定为洗钱

罪。据统计，从 2021 年 3月至案发，甲用赃款累计认购理财产品 230

余万元，最终法院将这 230 余万元认定为自洗钱犯罪。

正因为此，基于购买行为的长期性、复杂性，我们在认定时还要

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一要注意时间节点。如前所述，在 2021 年 3 月 1 日之前的自洗

钱行为，不能认定为自洗钱犯罪。而现实生活中，可能一些案件存在

洗钱行为横跨 2021 年 3 月 1日的情况，笔者认为应当以 2021 年 3月

1日为界，对 3月 1 日之前的洗钱行为不应认定为自洗钱犯罪；对之

后的洗钱行为应当认定为自洗钱犯罪。

二要注意判定标准。将贪贿犯罪所得购买理财产品是为了增值，



但不能以“增值”为标准来判断是否构成自洗钱犯罪。因为从主观方

面，谋求非法利益最大化是贪利性犯罪的普遍心理，不能将“增值”

想法作为主观故意标准；从客观方面，理财产品有部分就是中高风险，

购买之后可能因为净值变化而导致亏损，但亏损并不影响自洗钱犯罪

的构成。（黄磊 廖怡婷）


